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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常聽人嘆息：“人死不能復生！”這確是

一個千古不易的人之結局。人死了，便如燈滅，

一切都為零了嗎？若是這樣，也沒有甚麼不好；

世上所有的動物都是如此。但人有靈魂，肉身死

後，靈魂要走向永生或永死，二者之一無法逃避。

人生前如不選擇永生，死後便會走向永死，沒有

其他的可能。

人所以不會與草木同朽，是因為人有靈魂；

肉體死了，靈魂必須有一個歸趨；一般人死後家

人多半要祭亡靈，這不就是承認人有靈魂嗎？人

渴望死後可以復生，所以有許多人編寫人死後的

故事，有“借屍還魂”的傳說。現代人則想用“急

凍”的方法，或夢想用“複製”的方法，使人體

可以保存。

人死後可不可以復生呢？當然可以。在兩千

年前耶穌基督為人的罪釘在十字架上死了，第三天

便由墳墓中復活，並且分別向祂的門徒與許多人顯

現。耶穌基督還在門徒面前吃了東西，要門徒用手

去摸祂帶有釘痕的手，以證明祂確是在十字架上被

釘死後才復活的。但基督死後復活的身體卻經過奇

妙的變化，成為靈性的身體，後來便升到天上去

了。保羅作見證說，基督是復活初熟的果子，所以

信主的人死後也會復生，得着靈性的身體（哥林多

前書 15:44）。

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：我們不是都

要睡覺，乃是都要改變，就在一霎時、眨眼之

間、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；因號筒要響，死人

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，我們也要改變。這必朽

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，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

死的。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，這必死的

既變成不死的，那時經上所記“死被得勝吞滅”

的話就應驗了。（哥林多前書 15:51-54）

但且慢，人復生的必要條件是先要在基督的十

字架下認罪悔改，接受基督為自己的救主。人在重

生得救之後，肉體雖死亡了，日後必能復活，且能

在天國享永生；否則便要進入永死，被棄於永火的

地獄，結果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，你必須要把握機

會接受基督為救主。

願你向主耶穌祈禱：“永生的救主啊！求祢拯

救我，我現在願意謙卑在祢的十字架下，承認我的

諸般罪孽，求主以寶血洗淨我，給我復活的新生命，

使我死後可以與主一同復活。阿們。” （殷穎）

（原刊於《金燈臺》第 166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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